
2014年第四季度自治区旅游发展报告

2014年第四季度，自治区旅游局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发挥旅游业各主要企业的核心作用，以推进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为根本目标，组织和带领全行业干部职工，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我区旅游业在国际环境多变、国内经济下行，特别是在暴恐事件的重创和严重影响下，有力遏制了剧烈下滑趋势，确保了第四季度各项指标下降速度收窄。

2014年第四季度，第四季度预测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03.03万人次，同比下降3.48%，实现旅游总收入67.68亿元，同比下降3.58%。
2014年全年，全疆预测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924.53万人次，同比下降5.4%，实现旅游总收入647.38亿元，同比下降3.89%。

一、第四季度所做的工作、采取措施以及取得的成绩
2014年以来，我区发生了多起暴恐事件，给旅游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来疆旅游人数骤减，旅游收入下降，企业经营困难，面对旅游业急剧下滑态势，自治区旅游局按照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果断采取了二十余项具体措施，有效遏制了旅游业急剧下滑态势，促进旅游业平稳健康发展，第四季度在前三季度采取二十项措施基础之上，我局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和年底收官工作，使第四季度我区旅游业的各项经济指标下滑趋势得到一定遏制。其中，预测接待国内游客668.5万人次，同比下降3.3%，过夜游客383.36万人次，一日游客285.14万人次，国内游客花费60.54亿元，同比下降2.62%，人均905元。预测接待入境游客34.53万人次，同比下降6.83%，创汇1.19亿美元，同比下降8.46%。

（一）落实中央5号文件，“一心一地”规划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根据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5号文件关于将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集散中心、把南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文化和民俗风情旅游目的地要求，我局已委托中国科学院编制旅游集散中心规划和南疆旅游目的地规划，全面开展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心一地”规划建设工作。同时，新疆旅游大厦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集散中心首开项目在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高铁片区破土动工。
（二）乡村旅游法制建设取得新突破，实地落实旅游民生工程资金落实情况，扎实推进旅游民生工程。

  一是乡村旅游法制建设取得新突破。《旅游法》颁布后全国首个地方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旅游促进管理办法》被列入自治区人民政府2015年颁布出台项目，使我区乡村旅游正式迈入法制化、规范化道路。二是实地落实乡村旅游扶持资金。全面落实乡村游项目专项资金情况，有效提升了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并使各地充分认识到乡村旅游在带动农牧民转移就业、增收致富的重要作用。三是与自治区七厅局委办密切沟通做好2015年旅游扶贫前期筹划工作。截至目前，我区共有我区243个村被确定为国家七部委自2015年起-2020年重点扶持的国家级美丽乡村。为各级基层组织部门对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致富提高了认识，并为我区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好了基础、探好了路子。四是新疆礼物落地运行品牌效应凸显。坚持把旅游商品开发销售作为促进旅游购物、广大旅游消费的重要途径。着力打造“新疆礼物”旅游商品品牌，制定出台《新疆旅游商品管理管理办法》，成立多个新疆礼物商品研发基地及销售旗舰店，新疆礼物品牌效应已逐步凸显，有效拓展了旅游商品产业链，提升了新疆各地土特产品、农副产品、各民族手工艺品、特色产品等旅游商品的附加值，对广大就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促进脱贫致富产生积极效应。
（三）5A级景区创建工作掷地有声，喀什地区2景区5A创建取得新进展。

按照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提出的“实施旅游精品建设和品牌带动战略”要求，加速推进实施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发展倍增计划，支持有条件的景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旅游精品景区建设现实新突破。今年第四季度喀什噶尔老城、帕米尔两家景区已通过国家旅游局组织的景观资源价值专家审查，迈入最后冲刺阶段。

（四）重大项目建设及旅游投融资情况年底见成效。

2014年，我局共安排旅游专项资金7503万元，用于44个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争取国家预算内资金2640万元，争取国家旅游局专项资金3500万元，上述所有资金均在坚持以旅游重大项目建设为重点、加强旅游投资引导、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同时，截止目前已落实银行贷款资金300个亿。

（五） “爱新疆·游家乡”惠及民生，淡季旅游异彩纷呈。

第四季度，“爱新疆·游家乡”活动全面转型升级，共推出各种冬春旅游主题活动72个，通过立体化、全方位的宣传和精准有效的优惠政策，既调动了旅游企业的积极性，也激发和惠及了广大出游的群众百姓，让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共享旅游发展成果，增强爱国爱疆的自觉性和自豪感，传递旅游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的正能量。截止2014年12月31日，3.0版“爱新疆·游家乡”冬春旅游主题活动共举办11个，招徕4000余名团队游客，关联带动经济消费达200余万元。 “爱新疆·游家乡”活动发挥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惠及民生的积极作用，体现出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经成为新疆人耳熟能详的旅游金字招牌。
（六）发展旅游新业态，培育新的增长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趋势，新业态旅游发展令人瞩目。一是积极推动自驾旅游发展，巴州自驾营地规划通过论证评审工作，克拉玛依自驾车营地建设工作全面启动；二是广泛开展休闲度假旅游，喀拉峻等景区成功创建自治区级生态旅游示范区，那拉提景区积极争创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三是文化演艺旅游产品发展迅速，丝绸之路印象系列在吐鲁番、喀纳斯成功上演，那拉提马舞剧、巴音布鲁克东归实景演出首映成功，克拉玛依文化创意基地、昌吉丝绸之路旅游产业集聚实验区建设初具形态；四是医疗养生旅游发展步入正轨。

（七）进一步创新市场营销模式，务求实效举办旅游节庆会展活动，提升新疆旅游形象。  

一是举办第五届中国新疆国际特种旅游文化节，挖掘新疆不同季节、不同区域的特种旅游资源，使新疆特种旅游产业越做越强；举办第六届中国新疆国际旅游影像节，充分展示了大美新疆，较好树立了新疆是个好地方的旅游形象；成功举办了中国西部冰雪旅游节暨第九届新疆冬季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自治区努尔·白克力主席、尔肯江·吐拉洪常委亲自视察场馆，并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二是积极开发新疆穆斯林旅游产品、新疆世界遗产旅游产品、新疆生态旅游产品、医疗养生旅游产品和特种旅游产品，以便更好地在海外市场推广新疆旅游新产品，打造目的地新形象。三是以其神奇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积淀进行布展参加2014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成为本届交易会国内外客商和上海市民关注的焦点。四是拓展旅游宣传渠道，构建立体综合宣传平台。加大在国内重要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地的宣传推介力度，集中展示新疆良好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和特色旅游资源，进一步提升对国内外高端客源的影响力；借助新疆电视台一套、二套新闻联播前广告宣传的影响力，安排播出地州市风光片，极大地推进了各地州重点旅游节庆、重大活动、旅游资源的宣传；在新疆日报、新疆经济报等报刊开辟了“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专栏，刊登各类旅游新闻宣传稿件4000余篇，极大地展示了新疆旅游呈现的新局面；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和自由媒体进行宣传，邀请国内10余名“大V”及“网络达人”赴新疆各地州市进行实地采访创作，公众阅读转发量达到3000万人次。
（八）继续推进依法治旅，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实现服务与效益的双赢。

一是继续宣传贯彻《旅游法》。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执法，依法严厉打击“黑导、黑社、黑车、黑店”和诱导、欺骗、强迫游客消费等行为。二是以等级评定试点为契机，推进我区旅行社转型升级。推动旅行社品牌化、专业化、网络化发展，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三是以导游管理改革为重点，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建立旅游要素诚信管理机制，采取诚信契约、合同信用、公众评价、媒体监督、年度考核等措施，加强导游行业自律；发挥网络监督作用，在景区和旅游车上张贴《游客意见反馈表》二维码，让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填写《游客意见反馈表》，及时监管导游的违规行为，表扬优秀导游事迹；依法健全导游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四是以高星级旅游饭店为抓手，引导他们重新做好市场定位，减缓经营下滑局面。
（九）注重基层旅游专业人才培训工作，加强他们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能力。

围绕旅游中心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大局，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系统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旅游队伍整体素质，尤其是提高基层旅游专业人才培训工作。12月份，在北京举办的新疆旅游产业发展培训研讨班”，这是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实际行动援助新疆旅游的具体行动。开启了央企为新疆旅游行业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先河，也开创了新疆旅游与央企合作的新篇章。
二、2015年工作思路、目标及2015年第一季度的工作重点
打造新产品、开发新线路、培育新业态，在新常态下开创旅游发展新局面，完成全区旅游产业消费达千亿的总目标。
（一）深刻领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战略部署，按照张春贤书记对旅游业“四个重新”要求，积极争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旅游产业发展会议，在《关于促进旅游业跨越式发展意见》（新党发[2011]10号）的基础上，制定和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新常态下新疆旅游产业的新定位。一是着力把旅游业打造成自治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惠民富民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二是着力把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集散中心，把南疆建设成丝绸之路文化和民族风情旅游目的地。三是着力把旅游业发展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二）深刻理解、遵循和把握新常态的特点，切实以新常态和“五个要求”统领旅游各项工作，围绕中心，突出重点，积极挖掘新动力，努力创造新亮点，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狠抓落实，积极推动新常态下新疆旅游业改革创新发展。一是着力打造新产品、开发新线路、培育新业态。当前新疆旅游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旅游供给不足、产品结构单一，发展水平低，导致市场需求不足。要着力打造休闲度假、自驾旅游、智慧旅游、乡村旅游、冰雪旅游、医疗旅游等新产品；着力开发自驾之旅、特种之旅、遗产之旅、天山之旅、跨（边）境之旅、购物之旅等新线路；着力培育乌鲁木齐旅游产业创新服务基地、喀什地区旅游就业富民实验区、昌吉州旅游产业创新实验区、吐鲁番旅游运营机制创新实验区等新业态。优化产品结构，丰富产品内涵，提升产品质量，全面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心一地”建设。二是培育市场主体，壮大产业规模，夯实产业基础。设立新疆旅游产业发展基金，建设新疆旅游产业投融资平台；扶持旅游大企业大集团，支持和推动西域旅游、大西部旅游上市；加强旅游产业集约化精品化发展，加快伊犁国际旅游谷、阿勒泰旅游会客厅等世界级旅游精品建设工作。加快推进旅游文化产业园、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三是创新旅游管理机制体制。推动旅游管理部门从事务管理型向产业促进型转变，旅游工作由过去单一的传统旅游要素管理向综合的现代产业要素管理转变，积极争取和推动设立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四是把握旅游开发建设规律。按照张春贤书记的“素面朝天、还其自然”总体要求，增强文化的自信心，做好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控制管理工作（这也是贯彻落实《旅游法》的一项重要工作）。五是促就业惠民生。要把旅游业作为促就业惠民生的富民工程，作为维护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终极目标，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抓好抓实。

（三）要全力提升新常态下新疆旅游形象，做新疆旅游形象的维护者、传播者和建设者。把一个真实的新疆、一个和谐的新疆、一个美丽的新疆完整、准确地展示给来自各方的游客，形成维护稳定、宣传稳定的重要力量，并把旅游的正能量释放和传递到全社会，切实把新疆的形象塑造好、传播好、维护好。

